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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成元（Lamina） 

構成集成材之鋸板，包含鋸板或小角材在寬方向拼接或膠合者，以及

在長度方向縱接膠合調整者稱之。 

一般集成元的厚度為5 cm以下，若經實證及模擬計算後可在6 cm以下。 

結構用集成材（Structural glued-laminated timber） 

集成材之中以所需耐力為目的，經等級區分之鋸板（包含寬度方向拼

接膠合及長度方向以斜接或指接接合膠合者）或集成元塊，使其纖維

方向相互平行層積膠合而成者，主要作為結構物之耐力構材使用。 



異等級結構用集成材（Heterogeneous-grade glulam） 

由不同品質集成元構成之結構用集成材，如使用於需高抗彎性能之樑時，承

受抗彎應力之方向應與層積面成直角。 

同等級結構用集成材（Homogeneous-grade glulam） 

由相同品質集成元及樹種構成之結構用集成材，如集成元之層積數為2片或

3片，且使用於需高抗彎性能之樑時，承受抗彎應力之方向應與層積面成平

行。 



對稱異等級結構用集成材 

（Symmetric composition of heterogeneous-grade glulam） 

異等級結構用集成材之中，集成元之品質構成對於層積方向之中心軸成對稱者。 

非對稱異等級結構用集成材 

（Non-symmetric composition of heterogeneous-grade glulam） 

異等級結構用集成材之中，集成元之品質構成對於層積方向之中心軸成不對稱者。 



MSR區分（Machine-stress-rated grading） 

由等級區分機測定長度方向之平均抗彎彈性模數，以及長度方向之最

小抗彎彈性模數相對應之抗彎強度或抗拉強度，於定期確認上述品質

皆符合基準之前提下，使用等級區分機，使其在長度方向移動，連續

測定其抗彎彈性模數進行區分者。 

目視等級區分（Visual grading） 

不使用等級區分機，而藉由目視進行集成元之品質區分者。 



Ⅰ類使用環境（Type Ⅰ use environment） 

結構用集成材之含水率長期間持續或斷續超過19%之環境、直接曝露
在大氣之環境、長期間斷續受日照之高溫環境、即使在結構物發生火
災時仍須具有高度膠合性能之環境。 

供作結構物之耐力構材，使用膠合劑之耐水性、耐候性或耐熱性須符合下列高度
性能要求使用環境 

Ⅱ類使用環境（Type Ⅱ use environment） 

結構用集成材之含水率有時超過19%之環境、有時受日照之高溫環境、
即使在結構物發生火災時仍須具有高度膠合性能之環境。 

Ⅲ類使用環境（Type Ⅲ use environment） 

結構用集成材之含水率有時超過19%之環境、有時受日照之高溫環境。 



Ⅰ類使用環境（Type Ⅰ use environment） 

集成元之層積方向：RF、RPF 

長度方向： RF、RPF、 MF。 

Ⅱ類使用環境（Type Ⅱ use environment） 

集成元之層積方向：RF、RPF 

長度方向： RF、RPF、 MF。 

Ⅲ類使用環境（Type Ⅲ use environment） 

集成元之層積方向：RF、RPF、Isocyanate。 

長度方向： RF、RPF、MF、MUF。 

結構用集成材適用之膠合劑種類 



結構用集成材之膠合性能 
（集成元之寬度方向接合且未評估膠合性能之部分除外） 



甲醛釋出量之基準 



材面品質 



彎曲部之最小曲率半徑 



相鄰接集成元之長度方向膠合部間隔基準 



集成元之目視等級區分（1/2） 



集成元之目視等級區分（ 2/2 ） 



目視等級區分集成元之強度性能 



等級區分機區分集成元之強度性能 



異等級結構用集成材之抗彎彈性模數及抗彎強度基準（1/2） 



異等級結構用集成材之抗彎彈性模數及抗彎強度基準（2/2） 



異等級構成時之抗彎性能基準 



同等級構成時之抗彎性能基準 



集成元之組合係依集成材

之強度設計要求，將彈性

模數大者配置在上下最外

側，依序較小者配置在最

內側，其配置方法需依

CNS 11031之規定，配置

至所需之斷面尺度。 



對稱異等級結構用集成材之最外層用集成元之等級區分 




